
[50] 부분번역 

婴幼儿健康体检对象确认书(检查机构提交用) 

姓名  身份证号  

证件号码  所属机构  

 检查时期及期间     

检查时期 检查期间 受检与否 

4个月 健康体检(出生后4～6个月)  结束/过期/对象 

9个月 健康体检(出生后9～12个月)  “ 

18个月 
健康体检(出生后18～24个月)  “ 

口腔检查(出生后18～29个月)  “ 

30个月 健康体检(出生后30～36个月)  “ 

42个月 
健康体检(出生后42～48个月)  “ 

口腔检查(出生后42～53个月)  “ 

54个月 
健康体检(出生后54～60个月)  “ 

口腔检查(出生后54～65个月)  “ 

66个月 健康体检(出生后66～71个月)  “ 

 检查项目  

     婴幼儿健康体检 婴幼儿口腔检查 

○ 门诊及就诊 : 视觉门诊，手电筒检查，听觉门诊，视力检查，感染问诊 

○ 身体测量 : 身高、体重(体质量指数)、头部周长 

○ 健康教育 : 安全事故预防，营养，婴儿猝死症候群的预防，口腔，大小便训

练，接触电子媒体，情绪及社交性，个人卫生，上学前的准备工

作 

○ 发育评估及咨询:利用韩国婴幼儿生长发育筛选检查(K-DST)工具实施体检并提

供咨询 

○ 诊察及咨询 

○ 牙齿检查 

○ 其他检查及问诊 

○ 口腔保健教育(监护人及幼

儿) 

一切检查费用不需要本人负担。 

确认上述人员为婴幼儿健康体检对象。 

 .     .     . 

国民健康保险公团       支社长(公章) 

注)1.婴幼儿健康体检对象仅限于4~71个月龄的婴幼儿，一共实施10次检查（含3口腔健康体检）。 

 2.若超过检查期间接受了检查或者检查次数超过规定, 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将回收相应检查费用。 

3.若丢失婴幼儿健康体检表，可以向国民健康保险公团(咨询电话：客服中心1577-1000）申请补发并在国民

健康保险公团网站(www.nhis.or.kr)确认检查对象、检查机构以及检查结果等情况。  

 4.健康保险投保人的体检费用由公团负担，医疗津贴补助者的体检费用由国家与保健机构全额负担，本人可

以无负担地接受婴幼儿健康体检。   

 5.9个月起的发育筛选检查结果被判定为“建议深化评价”的医疗津贴补助者与健康保险支付额在下游30%以

内的健康保险投保人，可获得国家的发育精密检查费用补贴，请向管辖区保健所（保健医疗院）咨询。  

 

*  请在国民健康保险公团 

  网站上(www.nhis.or.kr) 或者  

  拨打分支机构(全国共同1577-1000）   
  确认婴幼儿健康体检检查机构。 

打印地址的部分 

 

婴幼儿健康体检表用。 

 


